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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軍對外營運單位，對於一般住宿、餐飲、使用場地等消費服務，於不危害國家安全、社會

安定前提，應秉以客為尊、一體對待原則，提供優質、優惠之服務措施。凡涉及政黨活動或

與選舉有關之公開性活動，均應予嚴拒，確遵國軍依法保持「政治中立」立場。（國防部95

.04.27. 勁勉字第０九五０００六０二六號令）


